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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000926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福星股份           编号：2022-029 

 

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事项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公司）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

过最近一期净资产 100%、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的子公司担保的金额超过公司最

近一期净资产 50%，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。 

2、本次公司对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全额担保；对非全资子公司的融资担保

事项，公司与其他股东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，按照股权比例提供相应担保,

其他股东或项目公司提供反担保。 

3、截至目前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无股权

关系的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形，亦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。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公司全资子公司福星惠誉控股有限公司（下称福星惠誉）之全资子公司融福

国际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（下称香港融福）、福星惠誉控股子公司武汉福星惠誉欢

乐谷有限公司（下称武汉欢乐谷）分别与集友银行有限公司（下称集友银行）、

集友银行有限公司福州分行（下称集友银行福州分行）签署《贷款合同》（下称

主合同）《质押合同》和《存款监管协议》等相关合同。上述合同约定，武汉欢

乐谷向集友银行福州分行存入质押保证金，集友银行向香港融福提供 15,000 万

港元贷款，期限为 12个月,利率为市场正常水平。公司为香港融福上述贷款提供

保证担保。 

根据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《关于授权董事会（董事长）审批公

司预计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》，公司在授权期内可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

担保额不超过 300 亿元担保（含子公司之间相互担保），且在股东大会批准的被担

保人及额度内，单笔不超过 20亿元的担保事项由董事长审批。上述担保事项在股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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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会授权范围内，已经公司董事长审批，无需再次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，本次担保中涉及的金融机构、具体担保条件以实际

签订合同为准。 

香港融福为公司合并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，本年度经审批担保额度为 0 万

元，已使用担保额度为 0 万元，获得从福星惠誉经审批担保额度内调剂人民币

13,800 万元，本次使用额度为人民币 13,800 万元，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0万元。

福星惠誉本年度经审批担保额度为 900,000 万元，本次调剂前担保余额 900,000

万元，本次调剂后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886,200万元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本次担保的被担保人香港融福，系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，该公司成立于 2013

年 03月 11日，注册资本 6,000万港币，注册地址香港，法定代表人谭少群。 

经营范围：投资管理 

与本公司关系：系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，福星惠誉持有该公司 100%股权。 

该公司信用状况良好，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公司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： 

单位：元 

主要财务指标 
2021年 12月 31日/2021

年度（数据已经审计） 

2022年 6月 30 日/2022年

1-6月（数据未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14,340,697,615.79 13,827,114,789.64 

负债总额 11,328,460,996.28 10,397,379,431.65 

资产负债率 79.00% 75.20% 

净资产 3,012,236,619.51 3,429,735,357.99 

或有事项 0 0 

营业收入 140,512,596.09 4,134,553,548.12 

利润总额 97,775,093.59 624,787,336.54 

净利润 114,348,603.81 437,654,793.79 

三、担保相关合同的主要内容 

武汉欢乐谷向集友银行福州分行存入质押保证金，集友银行向香港融福提供

15,000 万港元贷款，期限为 12个月。担保条件为：公司为香港融福上述贷款提

供保证担保。 

担保范围：主债权及由此所产生的利息、逾期利息、罚息、违约金、损害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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偿金、公证费、质押财产保管费用、保险费、订立及履行主合同、本合同及实现

债权的一切合理费用等（包括不限于实际发生的诉讼费、财产保全费、强制执行

费、律师代理费等）； 

保证期间：自主合同项下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25个月； 

担保合同的生效日期：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或授权代表签字

或签章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。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本次担保行为属公司合并范围内的担保事项，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《关于规

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及《关于规

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相违背的情况。本次担保有利于香港融福筹措

资金，促进其业务的稳步推进。香港融福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，有能力对其经

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，有较强的偿债能力，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风险可控，不会

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。 

目前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经营正常，不存在不能按期偿付贷款而承担担保责任

的风险。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况 

本次担保后，公司及公司控股（含全资）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    

 914,691.41万元、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654,188.94万元，其中：公司为子公

司及子公司之间的累计担保额度为人民币914,691.41万元（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

审计的净资产的81.68%）、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654,188.94万元（占本公司最

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58.42%）。随着公司及子公司对债务的偿付，公司及子

公司对其提供的担保责任将自动解除。 

本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不存在对无业务往来的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形，亦不存

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。对其他公司的担保金额为 0，逾期担保为 0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.本次担保相关合同； 

2.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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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

 


